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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兴恒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主办券商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通知 

及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挂牌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收到主办券商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通知的情况 

2021 年 10 月 11 日，厦门兴恒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恒隆”、“公

司”）收到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主办券商”）出具

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单方解除与厦门兴恒隆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协

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二、 主办券商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通知的主要内容 

2014 年 7 月 24 日，公司与广发证券签署了《新三板推荐挂牌持续督导协议

书》（以下简称“《持续督导协议书》”），其中对持续督导费的金额和支付时间作

出了明确约定，即每年一月，贵公司应将当年的持续督导费 10.00 万元一次性足

额转入广发证券指定的银行账户。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规定和《持续督导协议书》的

约定，广发证券勤勉尽责、诚实守信地履行了主办券商持续督导义务。 

因公司未按照《持续督导协议书》的约定支付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的持续督导费用，广发证券分别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2021 年

7 月 7 日及 2021 年 8 月 5 日向公司送达了第一次、第二次及第三次书面催款函，

每次催告期均不少于十天。广发证券分别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2021 年 7 月 12

日及 2021 年 8 月 12 日于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cn）

披露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兴恒隆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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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迄今，本公司仍未能向主办券商足额缴纳 2018 年至 2021 年合计四年的持

续督导费用，且距主办券商首次书面催告之日已达三个月。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以下简称

“《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公司已累计满两年未按协议约定

缴纳督导费用，公司经主办券商书面催告三次后仍未足额缴纳督导费用，且距首

次催告之日已达三个月，主办券商拟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 

三、 风险提示 

根据《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若广发证券单方解除持续督

导协议的申请取得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无异议函，则广发证券与公司签订的《持

续督导协议书》自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无异议函生效之日起解除。 

在广发证券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后满三个月，如无其他主办券商承接公司

持续督导工作，全国股转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终止公司股票挂牌。因此，公司可

能面临因无主办券商持续督导而被强制终止挂牌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单方解除与厦门兴恒隆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

导协议的通知》。 

 

 

厦门兴恒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3 日 


